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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會長:

加強對強制性公積金中介人的規管

本局於 2012 年 4 月 10 日收到貴會來信，就< 2011 年強制性
公積金計劃(修訂)(第2 號)條例草案} (“《條例草案} ")中某些條文
提供意見，本局就此表示謝意。

通知有關附屬中介人的改變

根據〈條例草案〉第 34Z1 條(於第 2 分部第 13 條)中訂明，
附屬中介人的姓名或名稱、地址或任何聯絡資料如有改變，又或附屬
中介人取得或不再持有某乙類受規管者資格、或資格被暫時撤銷，則
須在有關改變發生後 7 個工作日內，以書面通知積金局。如不遵從這
項規定，而又沒有合理辯解，即屬犯罪，可處第 5 級(即$凹，000) 罰款。

在制定這政策過程中，積金局參考了〈證券及期貨條例} (第
571 章)第 135 條的規定，凡條文就持牌代表指明的資料，包括基本資
料(例如姓名或名稱和聯絡資料)、進行受規管活動的資格及相關資料
有任何改變，有關持牌代表必須在該項改變發生後 7 個營業日內，以
書面通知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。任何人無合理辯解而違反上述
條文，都會受到同等制裁，即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5 級罰款。

一上述通知要求是要確保積金局有效執行建議制度下的規管
工作;適時更新中介人紀錄冊，以供公眾查閱;及與附屬中介人保持
直接有效的溝通。政府當局與積金局考慮到罪行的嚴重性，以及於〈證
券及期貨條例》下適用的類似罰則，認為擬議的罰則水平是合理的。
因此，我們不會建議在《條例草案〉第 34Z1 條所載的通知要求作任何

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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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經詮冊而進行受規管活動

考慮到貴會及《條例草案〉委員會會員關於個人因未經註冊
而進行，或顯示進行受規管活動的最高罰則的意見，政府當局與積金
局會建議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，調整適用於作為主事中介人的僱員、
代理人或業務代表的個人的最高罰則。經調整後的罰則將會是 (a)循公
訴程序定罪:罰款 $1，000 ，000 及監禁 2 年;和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罪
行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一日，另處罰款 $20 ，000 ;及(b) 循簡易程序
定罪:第 6 級罰款(即 $100 ，000) 及監禁 6 個月;和如有關罪行是持續的
罪行，則可就該罪行持續的每一日，另處罰款 $2，000 。有關建議與現
時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〉第 114 條的有關安排一致。

本局相信以上已覆蓋貴會在信中提出的議題。如有疑問，歡
迎致電 2292 1380 與本局顧問(政策項目)袁鍾凌真女士聯絡，或與

本人聯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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